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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 3/31 由江理事長晨旭率公會幹部一同前往拜訪苗栗地院，進行業務交流，並

針對苗栗地院民事執行處的法拍案件，有幾項作業原則請會員注意，詳如內文說明。 

 

說明： 

本公會於 112 年 3 月 31 日，由江理事長晨旭率公會幹部 

一同前往苗栗地院拜訪庭長、科長，進行業務交流， 

其中，針對【苗栗地院民事執行處的法拍案件】 

幾項作業原則請會員注意： 

1.會員在報價時，交通費請務必不要超過規定之上限。 

2.提交之報告書，務必說明服務費用相關細目，並檢附於附件。 

3.勘估標的如有建物，請務必到場入內實勘，不得請假。 

 

以上三點，是苗栗地院政風單位近年抽檢稽核之重點項目，請各事務所務必配合，避免

自身權益受損。 

 

此外，針對部分會員於估價作業有違規之情事（如交通費高報、建物現勘未實際到場...

等等） 

苗栗地院將之公布於司法院公告平台並停權三年，另導致其他縣市轄區地院連帶停權之

處分，恐有不符比例原則之疑慮， 

江理事長特別向苗栗地院庭長溝通， 

庭長承諾在未來一年內，如果違規情節尚輕，不會將違規事務所及情事公布於司法院公

告平台，唯苗院法拍案件仍會衡酌停權一年之處分， 

盼會員自重，遵守相關規定，莫再違規。 

 

另外，江理事長特別向苗栗地院庭長溝通， 

由於實務上，估價師業務繁忙，經常會有無法出席法拍會勘之情況， 

針對苗栗地院之法拍案件，如果估價師本人無法到場，可委由他人代為到場現勘，院方

亦可接受。 

 
 

 



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理事長 江晨旭  謹啟 

秘     書：黃靖雯、鄭筑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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